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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贡市妇女联合会2024年妇女儿童项目发布目录
	项目编号
	牵头部室
	项目名称
	项目目标
	项目内容
	服务对象
	项目承接主体
	实施时间
	项目金额（万元）
	相关要求

	1
	组联部
	省妇联实施“组织建设年”项目
	按照全国、省妇联关于“关于推进在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中建妇联组织”和“组织建设建设年”的工作要求，不断扩大妇联组织和妇联工作的覆盖面，加大对“三新”领域“妇女微家”阵地建设提升，实现服务妇女零距离，联系妇女无盲区，关爱妇女无缝隙，不断增强妇联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。
	一是加大“三新”领域“妇女微家”阵地建设提升：在女性创新创业带头人等妇女群众集中的群体，社会组织、楼宇商圈、行业园区等妇女群众集中的地方新建“妇女微家”至少4个，每个妇女微家开展形式多样、主题多元、内容多彩的活动不少于3次，覆盖妇女不少于50人/次；二是进一步梳理总结、提炼“三新”领域“妇女微家”阵地建设提升中好的做法和经验，加大对“三新”领域妇女组织和“妇女微家”等阵地的宣传力度。
	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的妇女群众等
	具有承接能力的社会组织
	2024年12月底完成
	10
	1.申报单位应具备与项目实施相关的执行经验、优势资源，具有创新、公益等理念，承接之后所开展的项目活动必须以自贡市妇联的名义开展，活动产生的成果归市妇联所有。
2.按“三新”领域“妇女微家”建设标准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统一对项目点位新建“妇女微家”阵地建设进行规范提升。（logo设计、制度上墙等），项目资金不可用于阵地硬件等固定资产的购置 ；

3.活动设计要有针对性和实效性，围绕市妇联2024年“组织建设年”和“三新”领域妇女组织建设攻坚行动，针对项目点位妇女群众的需求，主题突出、形式新颖、步骤明晰，宣传效果好，打造可借鉴、可复制的“三新”领域妇联组织和妇女微家阵地建设和活动开展典型经验。
4.项目承接方要及时报送项目点位每次活动组织实施的方案、信息，每季度报送项目进展情况。
5.按照《自贡市妇联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建立项目督导机制，市妇联组联部每季度对项目进行督导。

6.项目结项时，项目承接方要提供第三方绩效评估报告和专项资金审计报告，每次活动形成方案、简报、照片、小视频等活动记录，汇编相关资料成册备查(包括电子档和纸质档)，项目结束后要形成一篇详细的项目成果报告（项目结项报告）。
7.该项目费用10万元，为包干费用，含项目阵地打造、项目活动费、项目管理费、审计费等所有费用。

8.项目承接方要严格按照要求规范使用项目资金，要有详细的管理档案，按照项目申报书及资金预算、规定执行项目，并建立项目专账。

	2
	权宣部
	实施妇女思想引领—广场舞大赛
	多形式、多载体强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，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。
	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，以“跟党奋进新征程  巾帼建功新时代”为主题，开展自贡市第三届巾帼广场舞大赛。通过活动的开展，亮出妇联旗帜、发出妇联声音，凝聚妇女力量；运用新媒体手段围绕妇女群众关注点主动设置话题、引导讨论，努力做到联系妇女群众线下有活动、有面对面交流，线上有声音、有互动、有话题，实现互动常态化、沟通零距离。
	自贡市各界妇女
	具有承接能力的社会组织
	2024年12月底完成
	6.7
	1.申报单位应具备与项目活动相关的执行经验、优势资源，具有创新、公益等理念，承接之后所开展的项目活动必须以市妇联的名义开展，着“幸福使者”巾帼志愿者服装或佩带巾帼志愿者标志，活动产生的成果归市妇联所有。

2.活动设计要有创新理念，应具有结合节点和市妇联单项工作要求设计项目内容的能力。

3.按照《自贡市妇联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建立项目督导机制，市妇联权宣部定期对项目进行督导。

4.项目方及时报送项目每次活动组织实施的方案、信息，及时报送项目进展情况。每次活动形成方案、简报、照片、小视频等活动记录，汇编相关资料成册备查(包括电子档和纸质档)。

5.项目资金要严格按照要求规范使用，要有详细的管理档案。

6.项目结束后要形成一篇项目开展情况的详细报告（项目结项报告）。

7.该项目费用6.7万元为包干费用，含项目工作人员劳务费、活动费、项目管理费等所有费用。项目承接方要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及资金预算、规定执行项目，并建立项目专账，项目结束后所有项目资金资料移交市妇联统一管理。


	3
	权宣部
	实施妇女思想引领——巾帼志愿服务项目
	围绕关爱“一老一小”常态化为妇女儿童办实事，发挥优势、联动资源，持续深化巾帼志愿服务。
	①建设一个巾帼志愿阳光站。

②吸纳各方面优秀人才，广泛动员社会工作者、教师、大学生、心理专家、医护工作者、企业爱心人士、广场舞大妈等加入，组建巾帼志愿者队伍。

③围绕关爱“一老一小”，开展助老护童等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5场。
	全市妇女儿童
	具有承接能力的社会组织
	2024年12月底完成
	3
	1.申报单位应具备与项目活动相关的执行经验、优势资源，具有创新、公益等理念，承接之后所开展的项目活动必须以市妇联的名义开展，着“幸福使者”巾帼志愿者服装或佩带巾帼志愿者标志，活动产生的成果归市妇联所有。

2.活动设计要有创新理念，应具有结合节点和市妇联单项工作要求设计项目内容的能力。

3.按照《自贡市妇联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建立项目督导机制，市妇联权宣部定期对项目进行督导。

4.项目方及时报送项目每次活动组织实施的方案、信息，及时报送项目进展情况。每次活动形成方案、简报、照片、小视频等活动记录，汇编相关资料成册备查(包括电子档和纸质档)。

5.项目资金要严格按照要求规范使用，要有详细的管理档案。

6.项目结束后要形成一篇项目开展情况的详细报告（项目结项报告）。

7.该项目费用3万元为包干费用，含项目工作人员劳务费、活动费、项目管理费等所有费用。项目承接方要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及资金预算、规定执行项目，并建立项目专账，项目结束后所有项目资金资料移交市妇联统一管理。

	合计
	19.7
	




